
债权申报须知

    作为宁波天易物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，依法负责该公司的债权登记、审查工作。根据管理人的初步查阅，贵司／您有可能是该公司的债权人，为此现特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贵司／您应在2023年5月10日之前，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；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，其将丧失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的所有程序性权利，包括参加债权人会议权利、表决权、异议权、接受分配财产权利等，已分配的财产不对其补充分配，但其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完成前补充申报，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，且补充申报前已分配的财产不再对其补充分配。

    二、申报债权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    1、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提供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原件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签字确认）；债权人为个人的，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原件（核对后归还）及复印件（签字确认）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还须提交委托人签字盖章的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原件（核对后归还）及复印件（签字确认），委托律师的，还须提交律师事务所函。
    2、债权申报表。
    3、申报的债权的证据（如：合同、协议、收款或付款凭证、孳息或违约金计算凭证等书面材料）。
4、债权人申报债权时，应在《债权人开户行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》中明确申报人的开户行、联系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联系人等，并填写一个手机号码作为接收管理人短信息的指定号码。
    5、上述资料请准备一式一份即可（可复印或打印后再盖章）。

四、特别说明

    本须知不作为管理人对贵司／您债权的确认，仅作为通知贵司／您申报债权之用。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天易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28日



